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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L 关于漏装资料的要求 

1.漏装不是常规的操作，如因船公司的原因导致货物未上船的情况下，APL 会帮助客户和海关申请

漏装，且以海关确认为准。其他情况不一定可以申请做漏装。 

 

2.若确实符合条件做漏装，如下相关信息可做参考，且船公司会以海关最新的要求为准。 

*订舱代理须确保在漏装截止之前将漏装申请发送至 SHA_COUNTER@APL.COM 邮箱。邮件主题格式：

漏装申请+船名航次+提单号(包括字母拼票订舱)。邮件正文中务必注明每票提单号对应的报关预

录编号以及货物是否查验信息。 

*外高桥海关接受报关单号以 2229、2225、2201 开头的的上海港货物以及以 23，29，31，33 开

头的区域通关一体化货物的漏装申请，客户须自行送正本报关单至相关船代 (报关单需要有条形

码和报关行章，若区域通关一体化货物报关单上需有“区域通关”的字样) 

*洋山海关：A.报关单号以 2231、2248、2226 开头的上海港货物，客户不需要提供报关单等单证。     

B.报关单号以 23、29、31、33 开头的区域通关一体化货物, 客户须提供各箱号下的件数、毛重。 

*对于报关单号以 23，29，31，33 开头的区域通关一体化货物申请漏装, 请客户确保没有向海关

或码头申请过任何删单或改配。漏装申报成功后，海关系统内部将会更改船名航次，但无法提供

漏装后新船名的报关单，客户需自行至报关地海关退税。 

 

备注：以上信息仅作参考，若有变化将以船公司最终要求为准。 


